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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 本會討論事項

簡報大綱

臺東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說明 詳簡報P.4~5

討論事項

議題 1 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 詳簡報P.7

議題 2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（原）之劃設方式 詳簡報P.8~11

議題 3 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調整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1類 詳簡報P.12~13

議題4 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詳簡報P.14~33

議題5 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劃設成果

（按：太陽能發電設備及教育示範專區開發計畫）
詳簡報P.34

議題6 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 詳簡報P.35~37



臺東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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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 計畫辦理歷程

審議階段 完成日期 辦理過程

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112年1月4日
• 112年3月9日~113年4月10日公開展覽

• 112年3月28日～3月29日舉辦4場次公聽會。

臺東縣國土計畫審議會 113年4月22日
• 111年10月12日~113年11月25日召開8次會議

• 113年11月25日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12次會議審議通過

函送內政部審議 113年12月24日
• 113年12月24日依府地用字第1130288462號函送內政部

審議

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

第1次專案小組
114年1月16日

• 114年1月6日國土署輔導團辦理「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劃

設作業」到府訪談，釐清繪製疑義並確認本會討論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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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 繪製成果

分區 分類 處數 面積（公頃） 比例（％）

國土保育

地區

第一類 209,461.67 14.20

第二類 52,589.83 3.56

第三類 -- --

第四類 303.66 0.02

小計 262,355.16 17.78

海洋資源

地區

第一類之一 4,263.13 0.29

第一類之二 38,184.81 2.59

第一類之三 -- --

第二類 699,946.56 47.43

第三類 375,284.81 25.43

小計 1,117,679.31 75.74

農業發展

地區

第一類 10,714.32 0.72

第二類 6,452.44 0.44

第三類 66,061.81 4.48

第四類 183 2,675.94 0.18

第五類 -- --

小計 183 85,904.51 5.82

城鄉發展

地區

第一類 17 8,504.35 0.58

第二類之一 11 547.67 0.04

第二類之二 17 329.57 0.02

第二類之三 3 263.22 0.02

第三類 1 8.70 0.00

小計 49 9,653.51 0.66

合計 1,475,592.49 100.00

圖例
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

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

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

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

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

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

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

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

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

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

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

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

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

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

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

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

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(原)

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



討論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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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議題1：國4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

中央原則(通案性)

1. 源(水庫)特定區、風水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

育相關分區或用地，符合國保1劃設條件者

2.其他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，符

合國土保育性質，屬水資源開發、流域跨區域治理

之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範圍內者

‧本縣風景特定區計畫區內之保護或保育相

關分區面積較大，如依都市計畫分區為界

劃為國4，將導致保護或保育分區內部分

不符國1劃設條件之土地在未來使用上多

受一層計畫管制，且國1劃設條件部分，

未來仍續依其相關之目的事業法管理，爰

此本縣另訂因地制宜原則。

修訂緣由 中央原則(通案性) 本縣因地制宜原則

劃設條件

本縣因地制宜原則

1.水源(水庫)特定區、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

育相關分區或用地，考量已受都市計畫相關規定管

制，針對都市計畫保護及保育相關分區完全重疊國1

劃設指標範圍者，始將該等範圍劃設國4

2.其他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，符

合國土保育性質，屬水資源開發、流域跨區域治理之

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範圍內者

保護區僅部分
涉及國1劃設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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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 議題2：農4(原)之劃設方式(1/4)

依「原民部落調查案」成果說明，本縣原住民族部落範圍內聚落係依劃設作業手冊之建議採

方案一進行劃設，其劃設原則說明如下：

1.依現地調查成果，以實際有居住使用事實之建築物做為劃設判斷依據，如

非居住事實使用，則不予以納入

2.以整筆地籍為劃設原則，遇宗地面積過大，以鄰近地籍節點、周邊道路及

地形環境等要素決定邊界。另已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，因農舍用地面積不

得超過該農業用地面積10%，故該農業用地之地籍依面積比例劃入農4(原)

3.若族人未合法之建築物所涉及地籍為公共設施使用地，如交通用地、水利

用地等，為減少後續執行上爭議，不納入農4(原)範圍

4.遇建物坐落於無地籍上，該棟建物為傳統慣俗設施或族人居住使用，屬可

劃為農4(原)之建物，依建物邊界進行劃設

5.涉及未來部落申請農政資源補助，建議部落優先劃成農4(原)

6.未屬原民會核定部落範圍之聚落，經評估先納入鄰近部落劃設為農4(原)，

如未能於部國審會審竣前完成核定部落範圍調整者，將依通案性劃設原則

調整為適宜之國土功能分區

方案一

部落內建築用地或建物
集中分布範圍劃設

部落現地調查成果

「原民部落調查案」於
各鄉鎮駐地人員至各部
落調查，其調查成果納
入劃設作業

「聚落」通案性
劃設作業

劃設成果

計150處非都市土地原住民族聚落，劃設1處城3、149處農4(原)，

面積合計約2,503.22公頃

因地制宜原則：詳簡報P.9~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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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 議題2：農4(原)之劃設方式(2/4)

中央原則(通案性) 本縣因地制宜原則

6.避免使用國1及農

1為原則

6基於原住民族人居住權益及滿足聚落生活機

能，涉及國1及農1土地之聚落範圍，早於

相關目的事業法規及公告範圍之既存發展

區或經政策變遷至現址，且涉及之國1劃設

條件無安全疑慮者，得優先劃設為農4(原)

‧涉及國1經本府執行之原民部落調查案考量，計35處聚

落範圍涉及國1劃設條件，面積合計約67公頃

‧涉及農1經本府原民處執行之原民部落調查案考量，計

44處聚落範圍涉及農1劃設條件，面積合計約192公

頃，涉及之土地為區計法編定之甲、丙、丁建及特目

用地，或為農舍及符合聚落劃設原則之既有發展區

修訂緣由

聚落 涉及之國1劃設條件 遷移史

石山 • 卑南溪河川區域  「卑南溪水系治理計畫」為79年8月7日公告 1969年(58年)因興建空軍志航基地迫遷至現址

初來
• 臺東縣海端新武呂溪魚類保護區   87年12月4日公告

• 臺東縣海端新武呂溪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   87年11月19日公告
1933年因涉及抗日事件而迫遷至現址

1. 4( )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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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
經本府執行之原民部落調查案考量，基於原住民族人居住

權益及滿足聚落生活機能，調整微型聚落規模為2棟以上

建物且戶籍資料為3戶形成一個農4(原)區塊作為劃設依據

修訂緣由

議題2：農4(原)之劃設方式(3/4)

中央原則(通案性) 本縣因地制宜原則

(未定原則)

涉及海洋資源地區

9.基於原住民族人居住權益及滿足聚落

生活機能，涉及海2土地，現況作為

聚落使用，其使用性質應適用國土功

能分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陸域範圍

相關規定，故得優先劃設為農4(原)

中央原則(通案性) 本縣因地制宜原則

10微型聚落：

戶數未達15戶且人口數未達50

人，建物聚集範圍(至少應達3棟)

且具有「社會」及「空間」關聯性

10.微型聚落：

戶數達3戶且建物聚集範圍

(至少應達2棟)且具有「社

會」或「空間」關聯性

國土功能分區以海岸管理法劃設之平均高潮線為界，向海側屬

海域範圍劃設各類海洋資源地區，向陸側屬陸域範圍劃設各類

國土保育地區、城鄉發展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，農4(原)應屬

陸域範圍之劃設條件，惟經本府原民處執行之原民部落調查案

考量，基於原住民族人居住權益及滿足聚落生活機能，計1處

聚落範圍涉及海洋資源地區(海2)，面積約390.02平方公尺

修訂緣由

A

蘭嶼鄉椰油段
243-2地號

臺東居住型態屬於散居，且原住民族族人成年後有進行分

戶之慣俗，但在無多餘土地或建物情況下，普偏出現1棟

建物存在多戶之情形。

2. 4( ) 2

3. 4(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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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 議題2：農4(原)之劃設方式(4/4)

4. 4( ) ( )

經本府原民處執行之原民部落調

查案考量，基於族人居住權益及

滿足聚落生活機能，且針對農

4(原)範圍涉及災害類環境敏感地

區(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、土石

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)，業已徵詢

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，皆

表示無意見

本縣刻正辦理核定部落範圍調整。

15處刻正辦理重新公告核定範圍程序中，後續會將其納入部落範圍，惟本縣「原民部落調查案」成果先行依劃設

為原民聚落

5. 4(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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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 議題3：農5調整劃設為城1 (1/2)

圖例

使用分區_農業區

都市計畫區

110年農5劃設成果

中央原則(通案性)

都市計畫範圍內農業區符合農1劃設條件之參考資料，或

土地面積完整達10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達80%之地區

本縣作業方式

考量後續土地管理皆回歸都計相關規定辦理，依據

本縣國審會決議不予以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

長濱都市計畫

‧本縣國土計畫農5經農業主管機關評估符合劃設條件

者，該等範圍全數劃設為農5，後經圖資更新再次於

國土三階調整其範圍。

‧致使同一都市計畫區內產生城1、農5兩種不同土地管

理方式，基於國土計畫精神對於農5管制係回歸都市

計畫相關規定辦理，因此本縣不予以劃設農5。

修訂緣由

農業區(景觀保護)應排除農舍、農業設施及都市計

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29-1條之使用項目。其餘農

業區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公展版 1,779.81公頃 報部版 0公頃

農1 10,714.32公頃 農2 6,452.44公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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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 議題3：農5調整劃設為城1 (2/2)

關山都市計畫
(26.72ha)

成功都市計畫
(15.32ha)

臺東市都市計畫
(71.38ha)

池上都市計畫
(116.67ha)

鹿野都市計畫
(163.29ha)

台東鐵路新站都市計畫
(938.38ha)

太麻里都市計畫
(88.47ha)

知本鐵路車站附近都市計畫(327.59ha)

長濱都市計畫
(31.99ha)

農5調整為城1涉及9處都市計畫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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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1/20)

本縣鄉村區單元劃設調整原則─因地制宜原則四

‧探求原則四為考量依非都土管第35-1條規定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者，係為促進鄉村區邊緣畸零土地有效利用，故得一併納入，查

本縣毗鄰鄉村區之甲、丙建用地除少部分屬依非都市土管第35-1條變更編定外，多數為更正編定而來，亦即在本縣74年辦理非都

市土地編定公告時，屬後續可依規定申請更正編定為合法建築用地並劃入鄉村區之情形，是以其區位上既屬同一聚落，相較於農

1、農2、農3，更適合納入鄉村區單元以劃設為城2-1或農4。

‧如僅依中央通案性原則，則鄉村區範圍可能與實際聚落集居範圍有明顯落差，從整體規劃角度而言，亦可能忽視鄉村區邊緣甲、

丙種建築用地之規劃需求，故考量前述發展現況及功能分區劃設完整性，建議將毗鄰鄉村區(單元)之甲、丙建用地亦一併劃入

‧毗鄰原民聚落範圍之甲、丙建用地，得透過「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、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案」劃為鄉

村區單元，而非屬原民聚落如依目前中央規範，其毗鄰之甲、丙建用地卻不得納入鄉村區單元，顯失公允。

修訂緣由

中央原則(通案性) 本縣因地制宜原則

屬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5-1條

規定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

1.毗鄰鄉村區之甲、丙種建築用地者

就毗鄰鄉村區之甲、丙種建築用地，考量與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之性

質相似，土地相容性高，區位上亦屬同一聚落，建議得一併納入

就鄉村區外圍之甲、丙種建築用地，如屬依

前開規定變更編定者，考量其原意係為促進

鄉村區邊緣畸零不整土地之有效利用，故得

一併納入

2.毗鄰其他依中央通案性原則所納入鄉村區單元土地之甲、丙種

建築用地者

就毗鄰前述鄉村區單元之甲、丙種建築用地，考量與毗鄰土地使用性

質相似，且區位上亦屬同一聚落或實質發展上相互影響，考量聚落完

整性，建議得一併納入

73處鄉村區單元(約11ha)

45處鄉村區單元(約10ha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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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2/20)

因地制宜4-1：毗鄰鄉村區之甲、丙種建築用地者：就毗鄰鄉村區之甲、丙建用地，考量與鄉村區乙建用

地之性質相似，土地相容性高，區位上亦屬同一聚落，建議得一併納入

08-10
長濱鄉長濱段
687-143地號

687-143687-143

中央原則(通案性) 本縣因地制宜原則

687-143687-1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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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3/20)

13-09
海端鄉海端段733-3地號

733-3733-3 733-3733-3

因地制宜4-2：毗鄰其他依中央通案性原則所納入鄉村區單元土地之甲、丙種建築用地者：就毗鄰前述鄉

村區單元之甲、丙建用地，考量與毗鄰土地使用性質相似，且區位上亦屬同一聚落或實質

發展上相互影響，考量聚落完整性，建議得一併納入

中央原則(通案性) 本縣因地制宜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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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4/20)

本縣鄉村區單元劃設調整原則─因地制宜原則八

‧依本縣鄉村區聚落實際情形，許

多聚落位於交通要道(省、縣、

鄉道等 )並逐漸發展成現有聚

落，故該道路本身即為該鄉村

區聚落常用之公共設施，道路

二側居民仍屬同一聚落，並非

受道路貫穿而有所區隔。

‧故為使本縣鄉村區單元劃設更為

完整，建議將得將前述道路一

併劃入。

修訂緣由

中央原則(通案性) 本縣因地制宜原則

就二個以上位置相近惟未完全毗鄰之鄉村區，因產業
道路、既成巷道及農水路區隔者

就二個以上位置相近惟未完全毗鄰之鄉村區，因省
道、縣道、鄉道、市區道路、產業道路、既成巷道及
農水路區隔者

考量產業道路、既成巷道或農水路後續亦得配合城鄉發

展地區整體規劃，故得將數個鄉村區一併劃設為1處鄉村

區單元

考量產業道路、既成巷道或農水路前述道路後續亦得配
合城鄉發展地區整體規劃，故得將數個鄉村區一併劃設
為1處鄉村區單元

60處鄉村區單元

東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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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5/20)

02-04
成功鎮新都威段1211地號

12111211

中央原則(通案性) 本縣因地制宜原則

121112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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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6/20)

本縣鄉村區單元劃設調整原則─因地制宜原則九

中央原則(通案性) 本縣因地制宜原則

1.符合原則一至六者…..該零星土地面積

規模訂定為1公頃

2.符合原則一至六，累計納入面積大於

1公頃，得提各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

通過後納入，惟規模上限仍不得大於

原鄉村區之50%

3.符合原則七納入之小型基本公共設

施，不予訂定納入面積規模門檻

4.就符合原則八納入之土地屬交通或水

利使用，不予訂定納入面積規模門檻

1.符合原則一至六者…..該零星土地面積規模訂定為1公頃

2.符合原則一至六，累計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 ， 得提各國土計

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納入，惟規模上限仍不得大於原鄉村區之50%

3.符合原則七納入之小型基本公共設施，不予訂定納入面積規模門檻

4.就符合原則八納入之土地屬交通或水利使用，不予訂定納入面積規模門檻

5.就符合前述原則四之毗鄰甲、丙建用地，考量原區域計畫既有毗鄰鄉村區

之建地同視為鄉村聚落範圍，基於單元劃設完整性，故不予訂定納入面

積規模門檻，惟累計納入面積之規模上限仍不得大於原鄉村區面積之

50%

‧酌予放寬原則四之面積累

積限制，考量原區域計畫

既有毗鄰鄉村區之建地視

為同視為鄉村聚落範圍，

基於單元完整性，故不予

訂定納入面積規模門檻。

修訂緣由

德高國小
甲建

(1.19ha)

德高國小
甲建

(1.19ha)

3處鄉村區單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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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7/20)

零星土地累計面積超過1公頃 處理情形
2、3 1

原則2、3累計面積：
0.4,498公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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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8/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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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9/20)

零星土地累計面積超過1公頃 處理情形

原則1、2、3累計面積：
1.0773公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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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10/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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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11/20)

零星土地累計面積超過1公頃 處理情形
2、5 1

原則2、5累計面積：
0.4667公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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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12/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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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13/20)

零星土地累計面積超過1公頃 處理情形

原則1、2累計面積：
1.3404公頃



27
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14/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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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15/20)

零星土地累計面積超過1公頃 處理情形
1、2

1

原則1、2累計面積：
0.4337公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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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16/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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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17/20)

零星土地累計面積超過原鄉村區面積50% 處理情形
2

50%

原則2累計面積：
0.0964公頃

(占原鄉村區面積3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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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18/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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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

永安社區
活動中心

8m

14
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19/20)

鄉村區單元

劃設調整原則七(通案性)

屬毗鄰或鄰近鄉村區之特定

目的事業用地者。

屬毗鄰或鄰近鄉村區，且應與

生活圈範圍內生產及生活相

關，或具滿足生活圈內民眾之

居住、工作、休閒及交通等相

關機能，並與生活機能息息相

關之鄰里型公共設施。

38m

消防局都蘭分隊

建議將北側同為特目用地
(消防局管有土地)一併納入

大原花布燈籠
生活文化館

53m

瑞源瑞隆原住民
部落文化聚會所

173m



33
PART1
議題4：鄉村區單元之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(20/20)

30m

消防局泰源分隊

58m

竹湖國小

電光國小
(原則7)

原則4-2 (因地制宜)

毗鄰其他依中央通案性原則所納入
鄉村區單元土地之甲、建用地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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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 議題5：城2-3劃設成果

▶ 為因應再生能源利用，以自然能源替代燃料發電降低廢氣排放

量，且響應中央再生能源政策「太陽光電兩年推動計畫」，將於

臺東縣臺東市建康段981地號等54筆土地，設置「太陽能發電設

備及教育示範專區」，其計畫範圍約226公頃，但因其包含濕地

及其他不可開發範圍，實際建置規劃土地面積約161公頃

知本溼地開發「太陽能光電園區」，卑

南族知本卡大地布部落提告請求撤銷處

分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，經濟部的

處分未經部落同意，違反「原住民族基

本法」，111.09.08判決撤銷開發許可案

開發許可撤銷
太陽能發電設備及教育示範專區開發計畫

建議維持本府財經處尚有計畫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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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議題6：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(1/3)

臺東縣國土(三階)公開展覽期間(含逾期) ▶公開展覽期間(含逾期)陳情意見計446件，經併案處理後合計246案

第二次部落說明會 ▶「原民部落調查案」案辦理第二次部落說明會，陳情意見計291件，經併案處理後合計290案

樣態 件數 逕人陳
同意

採納

酌予

採納

未便

採納

所陳事項非本
案審議事項

A1：涉及通案性劃設原則(國保地區、海洋地區、農4、城發地區) 89 1 2 89

A2：涉及通案性劃設原則(農1、農2、農3、農5) 63 1 8 51

B1：涉及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2 1 1

B2：涉及通案性劃設原則(農4(原)) 59 詳下表

C1：未涉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(詢問劃設情形、與功能分區劃設無
關但與國土計畫事宜相關)

15 15

C2：訴求不明確/與國土計畫無關(徵收、用地變更…) 16 15

合計 244 2(P.57~58) 8 3 141 30

樣態
原民部落

調查案

國土

三階
合計

同意

採納

酌予

採納

未便

採納

所陳事項非

本案審議事項

1-1.陳情位置全部已劃入農4(原) 28 10 38 38

1-2.陳情位置部分已劃入農4(原) 61 11 72 70 2

2.陳情位置全部未劃入農4(原) 194 35 229 2 227

3.所陳事項非本案審議事項 8 3 11 11

總計 291 59 350 40 70 229 11

3件併案
後2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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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議題6：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(2/3)

編號 人民或團體名稱 陳述地段地號 陳情理由事項

逕1 邱卓優近

台 東 市 建 和 段
968、978、974地
號

區域計畫法編定為一般農業區、農牧用地

國土計畫使用分區為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

懇請調整國土功能分區為部分城鄉發展地區第1類、部分農業發展地區第2類

台 東 市 建 和 段
845、891地號

區域計畫法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、農牧用地

國土計畫使用分區為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

懇請調整國土功能分區為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

台東市建和段842
地號

區域計畫法編定為山坡地保育、農牧用地

國土計畫使用分區為部份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、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

懇請調整國土功能分區為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

參
採
情
形
及
理
由

建議未便採納。

• 所陳土地台東市建和段968、978、974地

號一般農業區、農牧用地，國土功能分區

圖(草案)劃設為農1，經本府農業處研析，

係符合農1劃設條件。

• 所陳土地台東市建和段845、891地號地號

山坡地保育區、農牧用地，國土功能分區

圖(草案)劃設為國2，所陳範圍依經濟部中

央地質調查所公告之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

區劃設為國2。

• 所陳土地台東市建和段842地號山坡地保育

區、農牧用地，國土功能分區圖(草案)劃設

為國2、農3，所陳範圍依經濟部中央地質

調查所公告之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劃設

為國2，部分經本府農業處研析，屬山坡地

係符合農3劃設條件。

知本鐵路車站
附近都市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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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1議題6：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(3/3)

編號 人民或團體名稱 陳述地段地號 陳情理由事項

逕2

黃榮海
鹿野鄉鹿寮段 127 、

118、55、48、47地號
1.以上土地緊鄰東33鄉道，未來公路總局將新闢為台九線四線道路，在

該路段上若僅作為農業使用，將不利該區域發展，且因鄰近省道道路

路網，農用機具亦無法通行，請縣政府依照中央劃設原則，依毗鄰鄰

近聚落範圍劃設原則，避免形成飛地及分區過於細碎破碎不利管理，

調整公開展覽草案內容為農四。

2.實質上該土地周遭有鄰近聚落，且因應台東農業6級化政策，在未來

可朝向農產業產製儲銷、加工、農特產品展售等多元土地使用型態。

黃瑞芬、黃千熏 鹿野鄉鹿寮段100地號

黃榮寬
鹿野鄉鹿寮段72、78、

79、99、129地號

參
採
情
形
及
理
由

建議未便採納。

• 所陳土地鹿野鄉鹿寮段127、118、55、

48、47地號，區域計畫編定為山坡地保育

區、農牧用地，國土功能分區圖(草案)劃

設為農3；鹿野鄉鹿寮段100地號，區域計

畫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、農牧用地，國土

功能分區圖(草案)劃設為農3；鹿野鄉鹿寮

段72、78、79、99、129地號，區域計畫

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、農牧用地，國土功

能分區圖(草案)劃設為農3

• 非屬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，未符合

農4之劃設條件，另檢核未直接毗鄰既有鄉

村區，且未符合中央及本縣因地制宜鄉村

區單元劃設原則，故依本府農業處農地資

源調查成果劃設為農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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